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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漢注存於今者，以量言之，首推群經東漢鄭玄注，其次則為《戰國策》、《呂氏春秋》、《淮

南子》三書高誘注。東漢高誘嘗注《孟子》、《孝經》、《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五

書，然《孟子》、《孝經》兩書之注已然散佚，今傳世者僅有《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

子》三書之注而已。統計所得，《戰國策》高注其存於今者 12,321 字，《呂氏春秋》高注 68,609

字，1 《淮南子》高注 59,426 字；另《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藝

文類聚》所錄高注共 16,245 字。至於高注三書之先後，可據高誘《呂氏春秋‧序》得其梗概。

高《序》云： 

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

之右，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

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2  

《呂》書高《序》述及《淮南》而未提《戰國策》，可見高誘先注《淮南子》，後注《呂氏春

秋》，然後訓解《戰國策》。就今傳三書高注所見，其注釋體例一致。考高誘為學質樸，訓解

多有依循，常引古籍為說，其所引書遠較今本近古，亦每較今本為勝，足為校讎先秦兩漢古

籍所資，舉例而言： 

《呂氏春秋‧上德》：「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

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慢焉。」3 按高注引《左傳‧僖公二十三

年》為說，今對比兩文如下： 

                                                                 
1  《呂氏春秋》高誘《序》云：「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見

王利器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呂氏春秋序頁 29。）按高誘蓋合《呂氏春秋》正文

及其注而言，今考《呂氏春秋》全書正文共 101,411 言，高注 68,609 言，與高《序》所言相近；倘高《序》所計

正確，則今本《呂氏春秋》正文及高注仍有脫文。 
2  《呂氏春秋注疏》，呂氏春秋序頁 29。 
3  《呂氏春秋注疏》，頁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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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序 

《上德》高注：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還。 

今本《左傳》：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上德》高注：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今本《左傳》：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上德》高注：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今本《左傳》：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上德》高注：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今本《左傳》：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上德》高注：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 

今本《左傳》：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上德》高注：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4  

今本《左傳》：違天 必有大咎。乃送諸秦。5  

高注引文「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今本《左傳》作「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按高

注作「廉而儉」者是也，「廣儉」不成文義，「廉儉」則見《漢書‧朱博傳》：「博為人廉儉，

不好酒色游宴。」6 謂廉潔節儉也。《國語‧晉語四》記《左傳》此文云：「且晉公子敏而有

文，約而不諂。」7 其作「敏而有文」即《左傳》所謂「文而有禮」，其作「約而不諂」即《左

傳》所謂「廉而儉」也；「約」謂節儉，「不諂」謂廉潔不諂媚也，兩書重文意義相應；倘如

今本《左傳》作「廣而儉」，則與《國語》文義無所關涉。考《左傳》此文杜預注云：「志廣

而體儉。」8 則杜預所見本已誤為「廣」，當據高注引文改正。 

先秦兩漢傳世古籍經歷代傳抄，訛誤衍脫，所在皆是，即現存之宋元舊槧，亦已去古久

遠。高誘生在東漢末年，其所見書蓋近於古，每較今本為勝。《淮南子》、《呂氏春秋》二書高

注博徵古籍以為說解，據高注引書以比勘今本，考其異同，反覆推敲，或可得見古籍舊貌。

                                                                 
4  同上注。 
5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73。 
6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407。 
7  韋昭注，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351。 
8  《春秋左傳正義》，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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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xi 

至於高誘訓詁，義理兼賅，《漢語大詞典》多有引錄，惜乎《大詞典》編者未明《淮南子》屢

經傳抄，訛誤不少；亦未有深究高誘注解體例，因而選錄《淮南》高注時偶有失誤，舉例而

言： 

一：顛越 

《淮南子》成書於西漢初年，而《淮南》高誘注則成於東漢末年。由此可見，東漢高誘

所見《淮南子》文本，其實遠較今傳世《淮南子》文本為近古。再者，高誘治學態度謹嚴，

注釋樸實，所論多有依據。因之，《大詞典》編者倘在收錄《淮南子》罕見詞語時，發現今本

《淮南子》正文有與高誘注語牴牾，宜當深入探究，考訂今傳世本《淮南子》正文是否因為

經過歷代傳鈔而有訛誤，乃致正文、注語相互矛盾，今舉例論之如下： 

按《大詞典》收錄「顛越」一詞，義訓有四，其二為「翻轉，倒轉」，9 並首舉《淮南子》

以為書證。《大詞典》說： 

《淮南子‧主術訓》云：「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明

王廷相《慎言‧五行篇》：「故氣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氣之具也。以道能生

氣者，虛實顛越，老莊之謬談也。」10  

按《大詞典》編者收錄「顛越」一詞，所立「翻轉，倒轉」之義項，書證有二，並非孤證。

然而明王廷相《慎言》用例，或即依據《淮南子》而來；倘《淮南子》有誤，則王廷相《慎

言》相關用例亦可商榷。考王引之比對《淮南子》「顛越」一詞及高誘注，發現兩者有不合之

處，因疑「顛越」一詞有誤，云： 

高注曰：「鴟，鴟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箸其巢

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

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淮南子‧主術訓》）「顛越」

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

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作「顛目」，

                                                                 
9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

年），卷十二，頁 348。 
1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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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序 

而後人遂改為「顛越」也。11  

準此可知，《淮南子‧主術訓》「晝日顛越」，與高誘注「晝則無所見」，義不相屬。王引之據

高誘注及《莊子》、《文選注》推論，以為今本《淮南子》作「顛越」者，當為「瞋目」之誤，

說自有據。《大詞典》編者據今本《淮南子》收錄「顛越」一詞，並訓為「翻轉，倒轉」，於

義未安。 

二：野菼 

按《大詞典》收錄「野菼」一詞，並釋其義為「野草」。12 按此詞條之下，《大詞典》僅

錄《淮南子‧俶真訓》及高誘注作為書證： 

《淮南子‧本經訓》：「芟野菼，長苗秀。」高誘注：「菼，草也。」13  

按「野菼」一詞，先秦兩漢文獻僅此一見，實為孤證。考《讀書雜志》記王引之云： 

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菼」。「菼」當為「莽」，隸書「莽」〔……〕與「菼」極相似，

故誤為「菼」。《說文》作「茻」，「眾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

《楚辭‧九歎》「遵莽以呼風」，是也。注「菼，草也」，亦當作「莽，草也。」

《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也，故云：「莽，草也。」

若「菼」則當訓為「薍」，不得汎訓為草矣。）14  

按王說是也。細考高注體例，凡訓釋專名，高誘必詳釋其義，諸如《淮南子‧時則》謂「是

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高誘注即云：「荔，馬荔草也。」15 又如《呂氏春秋‧任地》云：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高注即云：「菖，菖蒲，水草也。」16 並其例。準此可知，凡

屬草之專名者，高誘每每標明之，而不當以通名「草也」為訓。考《淮南子‧本經》謂「芟

野菼」者，17 「菼」乃專名，《爾雅‧釋草》云：「菼，薍。」郭注：「似葦而小，實中，江東

                                                                 
11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1985 年），九之九，頁六下。 
12  《漢語大詞典》，卷十，頁 410。 
13  同上注。 
14  《讀書雜志》，志九之八，頁二上。 
15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427。 
16  《呂氏春秋注疏》，頁 3093。 
17  《淮南子集釋》，頁 559。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序 xiii 

人呼為烏蓲。」18 由是而觀，王引之依據高注「草也」之訓，推斷今本《淮南子》正文及注

文並作「菼」者，其實皆為「莽」字之誤。《淮南子‧泰族》許慎注亦作「莽，草也。」19 王

氏蓋深明高誘注解體例，因能判斷今本《淮南子》正文及注文皆有訛誤。 

準此可見，《漢語大詞典》依據今本已誤之《淮南子》孤證收錄「野菼」一詞，並據已誤

之高誘注解釋讀其義，皆可商榷。 

三：懷給 

《大詞典》收錄「懷給」一詞，訓解為「善於花言巧語」，20 而書證僅有一則《淮南子》

及高注。《大詞典》云： 

《淮南子‧主術訓》：「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

則棄驥而不式。」高誘注：「懷，佞也。」21  

按「懷給」一詞，先秦兩漢文獻僅此一見，實為孤證。王念孫《讀書雜志》云： 

「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為「懁」字之誤也。「懁」與「儇」同字，或

作「」。《方言》曰：「儇，慧也。」《說文》同，又曰：「，慧也。」《廣雅》

曰：「辯、儇，慧也。」即此所云「辯慧懁給」也。《楚辭‧九章》「忘儇媚以背眾

兮」，王注曰：「儇，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乘驥而或」，因

「乘」誤為「棄」，（隸書〔……〕二形相似。）「或」誤為「式」，（草書「或」、「式」

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

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

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

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不知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獧」亦與「儇」同。22  

王念孫依據高誘注「懷，佞也」，以為「懷」、「佞」義不相近，並據《方言》、《說文》、《廣

                                                                 
18  郭璞注，邢昺疏，李傳書整理，徐朝華審定：《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94。 
19  《淮南子集釋》，頁 1417。 
20  《漢語大詞典》，卷七，頁 791。 
21  同上注。 
22  《讀書雜志》，九之九，頁二十九下至三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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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楚辭》王逸注、《春秋繁露》，以明今本《淮南》正文及高注「懷」字，皆當為「懁」

字之誤，以為「懁」、「儇」、「」同。「儇」者，佞也。由此而觀，所謂「懷給」者，當作「懁

給」。 

按王說是也，考《呂氏春秋‧士容》：「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然不儇，

若失其一。」高誘注正云：「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然舒大，不儇給巧偽為之，畏失其道

也。」23 正以「儇給」訓釋正文「儇」義，高誘復以「儇給」「巧偽」並舉為義，尤可見高誘

亦以為「儇」有「巧佞」之義，今檢出以證成王說。 

《大詞典》編者未有收錄《呂氏春秋‧士容》高注所見「儇給」一詞，反據已誤之《淮

南》高注而錄「懷給」一詞，並釋其義為「善於花言巧語」，其說蓋亦可商。 

四：營事 

除《呂氏春秋》高誘注外，《戰國策》高誘注亦同樣具備參考作用，同樣有助於詞典編者

推斷《淮南子》所見罕用詞語之意義。《大詞典》編者收錄「營事」一詞，其義為「掌管事

務」，24 並首舉《淮南》以為書證。《大詞典》云： 

《淮南子‧主術訓》：「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誘注：「營，典。」

《法苑珠林》卷九一：「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

索。」25  

按《淮南‧主術》：「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營，典。」26 王引之云： 

諸書無訓「營」為「典」者，「營」當為「管」，字之誤也。「管事」與「執政」義相

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

為「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雎傳

索隱》。）正與此注同。27  

準此可知，王引之據《戰國策》高誘注作「管，典也」，證明今本《淮南》正文及高注作「營」

                                                                 
23  《呂氏春秋注疏》，頁 3023–24。 
24  《漢語大詞典》，卷七，頁 268。 
25  同上注，頁 268–69。 
26  《淮南子集釋》，頁 640–41。 
27  《讀書雜志》，九之九，頁九下至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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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當為「管」字之誤。《大詞典》據已誤之《淮南》正文及高誘注立論，於義未安。 

五：衡杓 

高誘先注《淮南》，後注《呂氏春秋》，其說解兩書非在同一時也。因之，細考兩書高注，

亦每見高誘說解前後不同，此蓋因前說未備，乃於後書注解時修訂之也。28 詞典編者依據《淮

南》高誘注收錄詞語時，亦宜考慮高誘於《呂氏春秋》訓解同一詞語時，其論說可有不同之

處，從而推斷《淮南》高注可有訛誤。舉例言之，《大詞典》收錄「衡杓」詞條，並釋義為：

「借指北斗星。」29 按此詞條之下，《大詞典》僅錄《淮南子‧俶真訓》及高誘注作為書證： 

《淮南子‧俶真訓》：「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高誘注：「杓，北斗柄第七

星。」30 

按《大詞典》收錄「衡杓」一詞，僅有一例，實屬孤證。考王念孫《讀書雜志》記王引之云： 

北斗之星不聞為害，高說非也。「衡」當為「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

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為天槍、天衝，熒惑散為

天欃。」《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

（今本「衝」字亦誤作「衡」，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

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

書》曰：「五星蚤出者為贏，晚出者為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

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

「欃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言之。31  

                                                                 
28  舉例而言，《淮南子‧說林》：「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高注云：「彭祖蓋楚先。」（《淮南子集釋》，頁 1174。）

按高注非也。考《史記‧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三曰彭祖；〔……〕六曰季連，羋

姓，楚其後也。」《史記索隱》引宋忠曰：「季連，名也。羋姓所出，楚之先。」（見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

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2040–42。）準此可知，為楚先者乃季連，非彭

祖也，《淮南》高注誤矣。《史記‧楚世家》又云：「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史記》，

頁 2040。）可見彭祖於殷嘗為侯伯，考高誘及後注解《呂氏春秋》時，即以前說未備而加以修訂。《呂氏春秋‧情

欲》：「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高注乃云：「彭祖，殷之賢臣。」（見《呂氏春秋注疏》，頁 190。）又《呂氏

春秋‧執一》：「彭祖以壽。」高注亦云：「彭祖，殷賢大夫。」（見《呂氏春秋注疏》，頁 2105。）又《為欲》：「其

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高注亦云：「彭祖，殷賢大夫也。」（見《呂氏春秋注疏》，頁 2375。）可見高誘注解

《呂氏春秋》時，已知前說偶疏，故更訂之。 
29  《漢語大詞典》，卷三，頁 1101。 
30  同上注。 
31  《讀書雜志》，九之二，頁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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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引之說是也。《呂氏春秋‧明理》「其名曰天（衡）〔衝〕」，高誘注正云：「（衡）〔衝〕物

之氣。」32 由是觀之，《呂氏春秋》、《淮南子》兩篇作「衡」者，並當為「衝」之誤。「天衝」

者，妖氣也。《淮南》高誘注誤以為「北斗柄第七星」，而《大詞典》編者信以為然。考高誘

先注《淮南》、後注《呂氏春秋》，蓋以為前說未備，因於《呂紀》注解更正之，其例亦夥。33 

《大詞典》編者蓋未有參考王引之說，亦未知《呂氏春秋》高誘注已然修訂其說，因據《淮

南》高注孤證立義，其義可商。 

陳廣忠《淮南子譯注》引錄《淮南子‧俶真》此文仍作「衡杓」，然而在注解「衡杓」之

義時，卻不以之為北斗七星，而采王引之說以為「衡杓」為「妖氣之名」，34 名義雖有未合，

仍足見卓識。準此可知，《大詞典》僅據《淮南子‧俶真》孤證收錄「衡杓」一詞，並依據高

誘注解以為「借指北斗七星」，其義例皆有可商之處。 

《漢語大詞典》以「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為旨，「著重從語詞的歷史演變過程加以全面

闡述」。35 考《大詞典》正文十二卷（另有《附錄‧索引》一卷），收詞近四十萬條。然細考

《大詞典》在收詞立目上尚有可商之處，歷來學者亦嘗就《大詞典》漏收詞條等方面提出意

見。其中曲文軍先後發表有關《漢語大詞典》漏收詞目論文多篇，36 曲文軍《〈漢語大詞典〉

漏收詞目調研報告》就《漢語大詞典》漏收詞目進行統計，通過抽樣調查，選定十個字頭，

對比《大詞典》所收詞目，結果發現《大詞典》漏收詞目達 34%。37 曲先生以抽樣形式進行

調查，可以得其梗概，然而，就研究方法而言，卻未算精密。倘能全面蒐集古代單一重要文

獻所見詞彙，對比《大詞典》所收詞目，或可進一步理解《大詞典》漏收詞目之情況。《淮南

子》有漢許慎、高誘兩家注，然皆散佚不完，宋人取高注十三篇，配以許注八篇，今傳本即

二家合注本。考高誘為學質樸，學者每多推崇，所注《淮南》詞彙，足為研習《淮南》義訓

                                                                 
32  《呂氏春秋注疏》，頁 664。 
33  相關例證請參拙著《〈淮南子〉、〈呂氏春秋〉、〈戰國策〉三書高〈注〉互異集證》，《人文中國學報》1996 年第 2

期，頁 257–88。 
34  陳廣忠：《淮南子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62。 
35  《漢語大詞典》，卷一，前言頁 1。 
36  曲文軍：《〈漢語大詞典〉漏收〈青樓夢〉詞目補釋（一）》，《江海學刊》2000 年第 1 期，頁 185；曲文軍：《〈漢

語大詞典〉漏收〈青樓夢〉詞目補釋（二）》，《江海學刊》2000 年第 4 期，頁 119；曲文軍：《〈漢語大詞典〉漏

收〈青樓夢〉詞目補釋（三）》，《江海學刊》2001 年第 1 期，頁 131；曲文軍：《〈漢語大詞典〉漏收〈型世言〉

詞目研究》，《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4 期，頁 61–65；曲文軍：《〈漢語大詞典〉漏收典

故研究》，《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第 4 期，頁 15–21；曲文軍：《〈漢語大詞典〉漏收詞目調研報告》，《浙江

樹人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 期，頁 61–65；曲文軍、朱孔倫：《論〈漢語大詞典〉沿襲舊誤的問題》，《辭書研究》

2005 年第 3 期，頁 128–35。 
37  《〈漢語大詞典〉漏收詞目調研報告》，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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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資。考古代山川地理之學，所涉淵博，詞目眾多。《隋書‧經籍志‧地理書‧小序》云： 

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武

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

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

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

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

之名而已。38  

由此可見，古代山川地理之名，其有系統之整理紀錄，始自漢朝司馬遷、劉向、朱貢、班固。

漢世以後，由於古史地理資料匱乏，學者每感難於董理。《淮南子》成書於西漢武帝年間，書

中所記古代山川地理名物眾多，高誘於此等詞彙又多有訓解，足為研習古代山川地理學者參

考，彌足珍貴。《大詞典》編者於此等詞目訓詁，時有失錄，實為可惜。今試比對高誘、許慎

所注《淮南子》山川地理詞目，而相關詞目又未見《大詞典》者，輯錄如下： 

一、山名 

《大詞典》漏收古代山名者，其數亦多，本文依據劉泖生影鈔北宋本《淮南子》，蒐集《淮南

子》所見山名，並以高誘注解為據，通過比對得知屬《大詞典》漏收者，有下列詞目： 

1. 嶢山 

《淮南子‧俶真訓》：「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高誘注：「嶢山，蓋在南陽。」39 陳

廣忠《淮南子譯注》云：「在陝西蘭田縣東南。」40  

2. 上魏 

《淮南子‧墬形訓》：「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高誘注：「上魏，山名，處則未

聞。」41 陳廣忠《淮南子譯注》云：「當是熊耳山一峰。」42  

                                                                 
38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1116–17。 
39  《淮南子集釋》，頁 159。 
40  《淮南子譯注》，頁 97。 
41  《淮南子集釋》，頁 365。 
42  《淮南子譯注》，頁 209–10。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xviii 序 

3. 石梁、鮮于、茅盧 

《淮南子‧墬形訓》：「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高誘注：「鮮于、茅盧、

石梁，皆山名也。」43 按「鮮于」又見《山海經》，用為古水名，《大詞典》亦有收錄，云： 

【鮮于】❶傳說中的古水名。《山海經‧北山經》：「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

玉，濩濩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池。」❷複

姓。漢有鮮于褒。見《後漢書‧第五倫傳》。44  

今據高誘注，可知「鮮于」亦可用為山名。《大詞典》收錄「茅廬」，實與「茅盧」同，並解

作草屋。45 其實「茅盧」亦可用為山名，《淮南子‧墬形訓》：「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

盧石梁。」高誘注：「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 

二、古國名 

《大詞典》亦有收錄古代國名，舉例而言，《大詞典》收錄詞目「代翟」，並舉《逸周書》

以為書證，又以孔晁注解為據。《大詞典》說： 

【代翟】古國名。《逸周書‧王會》：「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

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白玉、野馬、騊駼、

駃騠、良弓為獻。」孔晁注：「代翟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代，一本作

「戎」。46  

《大詞典》據《逸周書》收錄「代翟」詞目，又據孔晁注解以為古國名，可謂信而有徵。考

《淮南子》所見國名而屬《大詞典》漏收者，亦有一例： 

4. 沃民 

《淮南子‧脩務訓》：「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高誘注：「沃民，

西方之國。」47  

                                                                 
43  《淮南子集釋》，頁 367–68。 
44  《漢語大詞典》，卷十二，頁 1224。 
45  同上注，卷九，頁 363。 
46  同上注，卷一，頁 1136。 
47  《淮南子集釋》，頁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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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縣名 

《大詞典》亦有收錄古代縣名，舉例而言，《大詞典》收錄詞目「南野」，以為古代縣名。

《大詞典》云： 

【南野】亦作「南」。古縣名。秦置。故城在今江西省南康縣西南。《漢書‧地

理志上》：「豫章郡，縣十八：南昌……南。」《淮南子‧人間訓》：「乃使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南野之界。」高誘注：「南野在豫

章。」48  

按今本《淮南》二十一卷，或為許慎注，或為高誘注，自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不能

辨別，陳振孫云：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安與賓客撰。後漢太尉許慎叔重注。案《唐

志》又有高誘注。今本既題許慎記上，而詳序文則是高誘，不可曉也。49  

及至近人陶方琦考之《蘇魏公集》，始得蘇氏辨別許、高之法，凡篇首有題「因以題篇」者屬

高注，無者屬許注。50 今本《淮南子》二十一篇，其中篇首有題「因以題篇」者十三篇，計

為《原道訓》、《俶真訓》、《天文訓》、《墬形訓》、《時則訓》、《覽冥訓》、《精神訓》、《本經訓》、

《主術訓》、《氾論訓》、《說山訓》、《說林訓》、《脩務訓》，均屬高誘注本，另八篇屬許慎注。

按《淮南子‧人間訓》屬許慎注本，《大詞典》「南野」義訓所據其實為許慎注。至於《淮南

子》所見縣名而屬《大詞典》漏收者，有下列詞目： 

5. 歷陽 

《淮南子‧俶真訓》：「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高

誘注：「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51  

                                                                 
48  《漢語大詞典》，卷一，頁 898。 
49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01。 
50  陶方琦：《漢孳室文鈔‧淮南許注異同詁序》，載《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二，頁九下至十下，總頁 101。 
51  《淮南子集釋》，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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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洮 

《淮南子‧氾論訓》：「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高誘注：「臨洮，壟西之縣，洮水出

北。」52  

四、古都邑名 

《大詞典》又收錄古邑名，舉例而言，《大詞典》收錄詞目「中野」，云： 

【中野】古邑名。《逸周書‧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朱右曾校釋：「中野，邑

名。」53  

《大詞典》據《逸周書》收錄「中野」詞目，又據朱右曾說以為古邑名，可謂信而有徵。考

《淮南子》所見都邑之名而屬《大詞典》所漏收者，有下列詞目： 

7. 朝歌 

《淮南子‧原道訓》：「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高誘注：「朝歌，紂都。」54  

8. 廩邱 

《淮南子‧氾論訓》：「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也。孔子辭廩邱，終不

盜刀鉤。」高誘注：「廩邱，齊邑，今屬濟陰。」55  

五、古江河水澤之名 

《大詞典》亦有收錄古代水名，舉例而言，《大詞典》收錄詞目「余吾」，並云： 

【余吾】古水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鄂爾渾河。《史記‧匈奴列傳》：「匈

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56  

然而，《大詞典》其實亦有漏收古代水名者，以《淮南子》所見水名為例，屬《大詞典》所漏

收者，有下列詞目： 

                                                                 
52  同上注，頁 942。 
53  《漢語大詞典》，卷一，頁 606。 
54  《淮南子集釋》，頁 69。 
55  同上注，頁 972。 
56  《漢語大詞典》，卷一，頁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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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xxi 

9. 疇華 

《淮南子‧本經訓》：「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高誘注：「疇華，南方澤名。」57  

10. 濁水 

《淮南子‧脩務訓》：「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注：「濁水蓋江

水。」58  

以上十例，可見《漢語大詞典》編者處理《淮南》、《呂氏春秋》高誘注時，偶有疏失。 

* * * 

筆者有關高誘之研究，得蒙業師劉殿爵教授啟迪教誨，循循善導，師恩浩蕩，無時或忘。

今不揣淺陋，與鄭麗娟博士合作，據《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三書東漢高誘注解，

編成《高誘辭典》，俾能借助高誘訓詁，論證三書古義，探賾索隱，稽古溯源，以就正方家。 

劉殿爵教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彙輯三書高誘注文，以人手抄錄於卡片上，每張卡

片記錄一項高注詞目，下列三書相關高注，再以漢語拼音排列，有條不紊，蔚為奇觀。惜乎

計劃最終未有完成，學者向隅，是所痛惜。 

筆者於 2006 年獲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開展「先秦兩漢詞彙綜合研究──古代漢語

多功能網絡辭典之構建」計劃，整理兩漢傳注所見詁訓，依次編纂斷代辭典。因據臺北藝文

印書館影印劉泖生影鈔北宋本《淮南子》（即《四部叢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影明

刻本《呂氏春秋》（即《四部叢刊》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之《戰國策》，全面蒐集

三書高注，錄入電子資料庫，再按詞目檢索，附以漢語拼音，編成《高誘辭典》。鄭麗娟博士

鑽研先秦道家文獻經年，研思精微，博通古今。此書之編纂，鄭博士肩負詞條釋義之勞，辭

典順利付梓，鄭博士居功至偉。同門學長朱國藩博士審閱校訂全書，統一條例，補苴罅漏，

刪汰複重，功不唐捐。封面蒙恩師何文匯教授撥冗題字，高情厚誼，謹此一併伸謝。 

劉殿爵教授於 2010 年病逝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倏忽十四寒暑，昔日劉師教誨，發蒙啟

蔽，一切如在目前，筆者與鄭麗娟博士、朱國藩博士謹將此書獻給業師劉殿爵教授。 

 

                                                                 
57  《淮南子集釋》，頁 575。 
58  同上注，頁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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